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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
立法计划》的通知

湘政办发〔2026〕19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湖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计划》已经省委、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认真抓好落实。为确保省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计划高质高效实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政府立法工作。政府立法是治国理政的重大政治活动，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政府立法工作。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严格执行重大立法事项向省委请示报告制度，始终把牢立法政治方向。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紧扣省委、省人民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开局重点任务，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深化“小快灵”“小切口”立法，以良法善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湖南实践。坚持统筹立改废释，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加快推进完善本省法规规章体系，常态化开展法规规章清理与立法后评估，及时修改废止不符合上位法、不适应发展需求的法规规章，切实维护法治统一。
二、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持续提升立法质效。政府立法要主动对标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要求，立足地方实际，突出地方特色，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坚持科学立法，聚焦地方发展实际，强化问题导向，精准破解发展堵点与民生痛点，提升制度设计的针对性、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坚持民主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拓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渠道，健全意见征集与反馈机制，完善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机制，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依托政府立法专家库强化智力支撑，建强基层立法联系点民意“直通车”，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依法立法，将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融入法规规章制定全过程，严格贯彻立法法，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确保立法工作契合宪法精神和上位法规定。
三、压实工作责任，优质高效推进立法计划落实。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立法计划，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审议项目的起草单位要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和进度安排，强化保障，主动与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沟通衔接，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法规规章草案，为审查、审议等工作预留合理时间。调研论证项目责任单位要加强前瞻性立法研究，找准立法的重点难点，扎实开展调研论证，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省司法厅要求的时间节点报送调研报告。与经济社会发展或者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且实施满5年以上的省人民政府规章，实施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开展立法后评估。省司法厅要充分发挥在政府立法中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及时跟踪工作进度，协调解决突出问题。根据相关专题清理结果和专项整治工作需要，有关部门可以适时提出立法项目建议，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后，由省司法厅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附件：湖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计划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年3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湖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计划

一、审议项目（11件）
（一）由省人民政府提出议案的地方性法规（8件）
	序号
	项目
	起草单位
	提请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时间

	1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
	省发展改革委
	7月前

	2
	湖南省资源循环综合利用若干规定
	省发展改革委
	7月前

	3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若干规定
	省公安厅
	7月前

	4
	湖南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7月前

	5
	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省自然资源厅
	5月前

	6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若干规定
	省农业农村厅
	7月前

	7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
	省烟草专卖局
	5月前

	8
	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
	省供销合作总社
	3月


（二）省人民政府规章（3件）
	序号
	项目
	起草单位
	提请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时间

	1
	湖南省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
飞行监督管理办法
	省公安厅
	12月

	2
	湖南省实施《地名管理条例》若干规定
	省民政厅
	10月

	3
	湖南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
	省地震局
	9月


二、省人民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项目（2件）
	序号
	项目
	责任单位
	备注

	1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省发展改革委
	

	2
	湖南省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办法
	省自然资源厅
	


三、调研项目（41件）
（一）地方性法规（36件）
	序号
	项目
	责任单位
	备注

	1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改）
	省委社会工作部
	

	2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改）
	省委社会工作部
	

	3
	湖南省发展规划条例
	省发展改革委
	

	4
	湖南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改）
	省科技厅
	

	5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修改）
	省公安厅
	

	6
	湖南省社会保障卡管理若干规定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7
	湖南省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条例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8
	湖南省自然资源督察条例
	省自然资源厅
	

	9
	湖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改）
	省自然资源厅
	

	10
	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修改）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1
	湖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修改）
	省交通运输厅
	

	12
	湖南省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省生态环境厅
	

	13
	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修改）
	省生态环境厅
	

	14
	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修改）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5
	湖南省燃气管理条例（修改）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6
	湖南省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7
	湖南省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若干规定
	省农业农村厅
	

	18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修改）
	省农业农村厅
	

	19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办法
	省文化和旅游厅
	

	20
	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条例（修改）
	省卫生健康委
	

	21
	湖南省精神卫生条例
	省卫生健康委
	

	22
	湖南省退役军人保障条例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23
	湖南省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若干规定
	省应急管理厅
	

	24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修改）
	省应急管理厅
	

	25
	湖南省林长制条例
	省林业局
	

	26
	湖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省林业局
	

	27
	南山国家公园条例
	省林业局
	

	28
	湖南省促进竹产业发展若干规定
	省林业局
	

	29
	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30
	湖南省专利条例（修改）
	省市场监管局
	

	31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修改）
	省国防动员办
	

	32
	湖南省气象信息服务管理条例
	省气象局
	

	33
	湖南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
	省气象局
	

	34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修改）
	省地震局
	

	35
	湖南省快递业促进条例
	省邮政管理局
	

	36
	湖南省消防车通道管理办法
	省消防救援总队
	


（二）省人民政府规章（5件）
	序号
	项目
	责任单位
	备注

	1
	湖南省价格监测管理规定
	省发展改革委
	[bookmark: _GoBack]

	2
	湖南省实际居住人口登记和服务规定（修改）
	省公安厅
	

	3
	湖南省水域治安管理办法
	省公安厅
	

	4
	湖南省监狱罪犯基本医疗保障规定
	省司法厅
	

	5
	湖南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定（修改）
	省国防动员办
	


备注：根据规章清理情况，省人民政府可以适时增加规章修改、废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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